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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“无废细胞”建设管理规程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进湛江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进一步规范“无废细

胞”建设申报、受理评估、认定公布、监督管理、动员宣传等工

作，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“无废细胞”建设和评估管理，包括但

不限于工厂、园区、工业海岛、畜禽养殖场、小区、乡村、机关

（事业单位）、学校、医院（诊所）、酒店（民宿）、小区、景区、

机场等类型“无废细胞”。

第三条 采取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方式，坚持政策引导、自

愿申报，科学评估、动态管理的原则。

第四条 相关领域“无废细胞”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由湛江市

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无废办”）统

一发布实施。

第五条 鼓励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区域特色，自主创新，开

展除市无废办发布的“无废细胞”类型外的“无废细胞”建设，制

定具有本辖区特色亮点的“无废细胞”建设管理规程报市无废办

备案，并开展创建工作。

第二章 组织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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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“无废细胞”意向创建单位自愿提出“无废细胞”建

设申请。“无废细胞”意向创建单位存在下列情况不得申报：

（一）近一年内在湛江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有记载安

全、环保、质量等领域严重失信信息；

（二）申报材料不实或涉嫌造假的；

（三）发现其他重大问题的。

第七条 由各类“无废细胞”牵头部门指定的各县（市、区）

牵头部门负责“无废细胞”申报受理及初审工作，指导申报单位

填报《湛江市“无废细胞”建设申请承诺书》、《湛江市“无废细

胞”建设申请表》等申请材料并提交。重点行业企业、固废量大

的单位（年产固体废物大于 10000吨）还需提交“无废细胞”创

建实施方案。

第八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牵头部门将通过初审的申报单位材

料报送各类“无废细胞”牵头部门。

第三章 评估验收

第九条 “无废细胞”建设评估验收工作由市“无废细胞”创建

牵头部门负责受理和评估。

第十条 申报单位创建取得成效后，将《湛江市“无废细胞”

创建评估验收申请》、相关支撑材料等指定材料提交至相应的市

“无废细胞”创建牵头部门提出评估验收申请。

第十一条 市“无废细胞”创建牵头部门收到验收申请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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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成熟一个、验收一个”原则，以各“无废细胞”建设评估指标

体系为基准，资料审查以及现场核查相结合，进行评估，出具评

估验收意见。

第十二条 市“无废细胞”创建牵头部门于每年 4月、8月、

12月的 20日前报送《湛江市“无废细胞”评估结果清单》至市无

废办提请市无废专班进行审议。市无废办视情况组织相关牵头单

位对清单中“无废细胞”建设成效进行抽查，对不符合要求的单

位加强原因分析和工作指导，推动“无废细胞”达标创建。

通过评估验收的“无废细胞”，由市无废办将其纳入认定公布

流程；未通过评估验收的，由各“无废细胞”创建牵头部门将申

报材料退回申报单位并向其说明未通过原因。

第四章 认定公布

第十三条 根据市“无废细胞”创建牵头部门评估报送结果，

市无废办在市级相关网站、公众号等平台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

日。如无异议，期满后由市无废办正式公布“无废细胞”名单。根

据上报评估结果，市无废办每年公布三批湛江市“无废细胞”单位

名单。

第十四条 “无废细胞”认定有效期 2年。期内未发现问题的，

期满后“无废细胞”单位可向各县（市、区）“无废细胞”牵头部

门提出延续申请，审核合格后报送市“无废细胞”创建牵头部门做

出延续、撤销、重新申报等决定，并上报市无废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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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五条 通过认定的“无废细胞”每年 3月底前，应对照建

设评估指标体系开展自查，并将上一年度关键指标、重点项目、

亮点工作进展上报市“无废细胞”创建牵头部门及市无废办。

第十六条 市无废办每年组织对全市各类型“无废细胞”年度

创建情况进行抽查，抽查比例不少于总数的 20%。发现不符合评

估条件的，进行提示、约谈或限期整改，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撤

销认定。

第十七条 “无废细胞”发现有以下情形的，由市“无废细胞”

创建牵头部门提出撤销申请，经市无废专班审议后，予以撤销。

1.发生涉固体废物倾倒等环境污染事件的；

2.存在涉固体废物等环境信访举报案件，被相关部门查处、

勒令整改的；

3.申报材料不实或涉嫌造假的；

4.经评估不满足评价指标的；

5.发现其他重大问题的。

第十八条 在“无废细胞”建设组织申报、评估验收、认定公

布、监督管理等工作中，参与人员不得擅自透露申报单位材料、

申报评估认定过程等工作秘密，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

单位收取费用。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，自觉遵守相关程序

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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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“无废细胞”认定有效期内，特许使用湛江市“无废

城市”建设标识标志进行宣传推广。鼓励市“无废细胞”牵头部

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对认定公布的“无废细胞”给予扶持或奖补。

鼓励金融机构为认定公布的“无废细胞”提供便捷优惠的产品和

服务。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探索实施将“无废细胞”企业纳入执法

正面清单、在绿色生态相关评价考核中予以加分等激励政策。

第七章 动员宣传

第二十条 各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多种方式，广泛动员社会，

积极开展“无废细胞”建设。

第二十一条 市无废办、市直各牵头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

应加强总结提炼，积极向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公众号等官方平台、主

要媒体推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无废细胞”建设创新模式，加强宣

传推广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湛江市无废办负

责解释，根据国家及省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新要求及实施情况适

时修订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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